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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 项瑶池

生鲜灯被明令禁止使用后，市场情况

如何？象山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回

头看”检查中发现，辖区内有商户耍起了

“小聪明”：如通过在白炽灯外面套红色塑

料袋，在展示柜底部增设红色灯带、紫色灯

带等方式，继续给鲜肉等生鲜产品“加色”。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任何给生鲜

食品增加“美颜”效果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

的，希望经营户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爵溪街道一

家生鲜猪肉门店里，其中一盏已经整改过

的白炽灯被套上了红色塑料袋。执法人员

经过比对发现，照明设施产生的红光，一定

程度上造成类似“生鲜灯”的效果，干扰消

费者的判断。

“以为灯具换过就行了，套个红袋子照

着，猪肉卖相会更好看，现在知道这也是不

可以的，我们马上就改。”面对执法人员的

检查，猪肉摊位老板马上取下了袋子。

执法人员还发现，在另一家鲜肉铺，店

铺内悬挂的是标准的白炽灯，但摆放鲜肉

的展示柜里却增设了带颜色的灯带，影响

了鲜肉本来的色泽。

执法人员介绍，“生鲜灯”并不是简单定

义为发出红光的灯，要根据灯具有无对食用

农产品的实际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显著改

变、有无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来判

断。如：直接使用明显改变感官性状的照明

设施对生鲜食用农产品进行照射；使用有色

物件，造成实际反射光线改变食用农产品感

官性状；加套有色塑料袋在正常灯具上、在灯

泡表面涂抹红色物质等行为均是不可取的。

在发现上述情况后，象山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商家进行了宣传教

育，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摘除红色塑料袋、

拆除红色灯带等。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群众如发现

有商家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

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设施，误导消

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等相关违法违规行

为，可拨打12315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报》张汉霖 李晓辉

受害人不知道其伤情后续发展情况

下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此后伤情发展超出

了常人所能预料的后果，可否请求撤销调

解协议？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诉请撤销调解协议案，判

决撤销了当初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调解

协议。

2022年10月，李某驾驶小型普通客

车与宋某驾驶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两车受损，宋某受伤。《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李某负全部责任，宋某无责

任。李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在保险公

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内。

事故当晚，宋某因感头部及身体多处

不适前往医院就诊，门诊病历记载“左侧

头顶部压痛明显，左侧眼睑肿胀，胸腹部

压痛”“处理意见：CT、请眼科会诊”。后

经颅脑、左膝部、颈椎、胸部、上腹部CT检

查，宋某被诊断为脑震荡、多处挫伤。宋

某因此支付医疗费1970元。

5日后，经调解，李某与宋某签订《车

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由李某车

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宋某因本次事故

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2470

元。

2022年11月，宋某在家使用早孕试

纸检测出阳性，遂于第二日前往医院就

诊，超声检查报告显示为早孕。宋某为此

支出医疗费150元。后宋某前往妇幼保

健院复查，被诊断为早期妊娠，诊疗意见

为无痛人工流产。宋某于当日进行人工

流产手术，终止妊娠。

宋某认为案涉事故发生后其在做全

身多部位大剂量的CT检查时并不知道已

经怀孕，其在不知自身已经怀孕的情况下

达成了调解协议，此后事情的发展已经超

出常人所能预料的后果，协议成立当时缺

乏相应判断能力，协议显失公平，故要求

撤销调解协议，并要求李某和其保险公司

赔偿其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宋某

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

任。本案中，虽然案涉交通事故仅直接造

成原告宋某脑震荡及身体多处挫伤，但当

日宋某为明确伤情根据医生诊断进行了

CT检查，且该检查系常规性必要检查。

此后，宋某经检查得知自己在进行CT检

查时已经怀孕。为防范该检查对胎儿造

成不良影响，根据医生诊疗意见，宋某作

出终止妊娠的选择，符合情理，故原告宋

某终止妊娠与本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

联。宋某因终止妊娠所支付的费用及相

应的损失均系本案交通事故引发的损

失。宋某在不知其怀孕的情况下进行CT

检查并与李某签订《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

赔协议书》，之后事情的发展超出其所能

预料，应当认定协议成立当时宋某缺乏相

应判断能力、协议显失公平。现宋某起诉

要求撤销《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

书》，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李某、保

险公司应赔偿其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部分

由双方按照过错比例承担。被告保险公

司作为本起交通事故中李某驾驶的肇事

车辆交强险的保险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对宋某的前述损失先行承担赔偿责

任。

一审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
交通事故发生后，在有关部门或者调

解组织的调解下，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达成

了调解协议，大多数当事人会履行相应的

协议，但还有部分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就

交通事故又提起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

中，受害人一方以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

为由请求撤销调解协议的情形比较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

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

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

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

销。在审判实践中，受害人不知道其伤情

后续发展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的，此后伤

情发展超出了常人所能预料的后果的，或

在不知道其伤情构成伤残情形下签订调

解协议，此后又鉴定构成伤残的，受害人

可以重大误解或缺乏判断能力导致显失

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调解协议。本案中，宋

某在签订案涉调解协议时并不知道自己

已经怀孕，为明确伤情其根据医生诊断进

行各项必要检查，为防范前述检查对胎儿

产生不良影响，宋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终

止妊娠符合情理，据此，其有权申请撤销

案涉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并要求对方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光明日报》陈慧娟

案情：
小宜喜欢直播，想成为主播，但当

时身份证不在身边，就借用表姐小王的

身份证号在某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并

一直使用该账号进行直播，持有该账号

的直播收入。在她的努力下，账号拥有

30.6万名粉丝，成为在直播平台中有较

高“财富等级”“明星等级”的主播。后

小宜向直播平台申请变更直播账号的

实名认证信息，直播平台经审核发现账

号直播主体一直为小宜，遂变更实名认

证人为小宜。表姐小王认为，直播平台

与小宜恶意串通，变更账号的实名认证

信息，严重侵犯了其虚拟财产权益，于

是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直播平台将直

播账号的实名认证人更改回自己。

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直播账号属于虚

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账号的财

产权益客体包括两部分：一是账号本

身，二是经过用户对账号个性化使用、

经营产生的粉丝、流量等财产性权益。

根据直播平台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协议，

小王未经平台审核将账号交给小宜使

用，属于违规转让，平台终止小王继续

使用账号，是基于协议约定和规则所采

取的合理措施，不构成侵权。账号是通

过小宜长期运营，才产生了粉丝数量等

新的财产性内容。该部分财产内容源

于观众对小宜及其直播内容的肯定，建

立在小宜的劳动与经营之上，具有一定

的人身依附属性。将相关财产权益分

配给创造者，符合劳有所得的价值导

向，也更加公平。法院判决驳回小王的

全部诉讼请求。

说法：
从合同外观来看，在账号实名认证

人为注册人期间，注册人享有使用权。

但实际使用人通过个人劳动创造、增加

了账号的虚拟财产，其是否享有虚拟财

产利益？这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各方对网络虚拟

财产形成所作出的贡献。网络虚拟财

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价值，民事主

体为获得相应的价值付出了劳动。将

虚拟财产权益给予付出劳动的一方，符

合公平原则。二是从效率原则出发，最

大限度发挥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

值。小王注册新账号的成本低，而小宜

舍弃该账号，会造成账号上添附的虚拟

财产浪费。司法裁判应当尊重虚拟财

产的发展规律，平衡好各方利益。互联

网平台也应进一步完善实名制管理。

白炽灯套上红色塑料袋，算不算生鲜灯？
市场监管部门：任何“美颜”都不被允许

借他人身份成主播
账号归谁？

签订事故赔偿调解协议后才发现怀孕，能否要求撤销协议？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传来消息，自1月20日起，铁路部门

提供“静音车厢”服务的动车组列车

新增35列，拓展至72列动车组列

车，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对美好旅行

生活的需求。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静音车厢”服务拓展


